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07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2)本字第 273 號 

主旨：本會會員萬事達國際旅行社聲明，有關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    

      會於 102 年 10 月 01 日會員大會聲明之萬事達旅行社已公告出會， 

      該事件與該會公司無關，為避免造成誤解，特此聲明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萬事達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102 年 10 月 2 日高萬字第 

01021002 號函辦理。 

2. 該公司萬事達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(品保會員編號：高 0170)與萬

事達旅行社有限公司(品保會員編號：北 1529)為各自獨立之旅行

社，公司負責人不同，為避免造成同業間之誤解，特此聲明。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
